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冀市监秦处〔2026〕52号
[bookmark: OLE_LINK1]当事人：秦皇岛腾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92MA0GDHX33B
住所（住址）：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听海假日生活区九区34栋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吴假
2026年3月17日，昌黎县某菜馆负责人高某到我局举报，称秦皇岛腾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美团上线的“川三水煮鱼（阿那亚店）”网店公示的营业执照为“昌黎县某菜馆”，执法人员在网络核查中确认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属实，决定对该线索立案调查。
2026年3月17日，经局长批准，此案立案调查。
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秦皇岛腾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其经营主体及经营资质。
2.法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其接受询问调查、承认相关经营活动及经营行为提交证据材料、接收法律文书。        
[bookmark: OLE_LINK3]3.当事人的询问笔录，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未公示真实信息相关情况询问，以及当事人对违法行为的描述。
4.举报人的询问笔录及提供的网站截图，证明案件来源及违法行为的存在。
5.执法人员提取的网站信息视频，证明当事人违法事实的存在。 
6.执法人员提取的信用中国网站截图，证明当事人属于首次违法。                                             
根据上述已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局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本局拟作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告知了当事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的意见。
[bookmark: _Hlk78306672][bookmark: OLE_LINK4]本局认为：当事人在网络平台未公示真实信息，其行为涉嫌违反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已经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如实公示下列营业执照信息以及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等信息，或者该信息的链接标识：”第一项：“企业应当公示其营业执照登载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名称、企业类别、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住所、注册资本（出资额）等信息”之规定，涉嫌未如实公示企业真实信息。
当事人未如实公示企业真实信息行为经查阅信用中国网站属于首次违法，未公示营业执照1项，违法行为持续6个月以上，符合《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18序号1“电子商务经营者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行政许可信息、属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的”。法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电子商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适用条件标准：“较轻：未公示一项的；较重，违法行为持续 6 个月以上的”，“一般”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罚款。
结合当事人违法行为实际，既存在较轻情节，也存在较重情节，鉴于当事人在发现后及时改正，积极配合调查，如实提供证据材料，综合考虑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主观意图，按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决定按照一般幅度中较轻情形处罚。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18序号1“一般”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应在“三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规定范围内考虑处罚额度。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罚决定如下：罚款3000元。
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6月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本行政处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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